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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鼓励我院学生在校期间刻苦学习，奋发向上，促进学生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我院全日制在校学生。
第三条  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基本条件：
1、热心为同学服务，严于律己，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在各方面起带头作用。
2、工作积极主动，富有开拓精神，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，在自己负责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显著成绩，积极参加院、系党团活动。
3、学习态度端正，成绩良好，近一个学年期末考试没有补考。
4、学年操行成绩为“优”：该学年没有受到处分。
5、大二学生的“英华斋”素质提升计划累计不低于6分。大三学生实习实践表现突出，学生干部包括：院团委·学生会副部长以上干部；班级担任主要学生干部
[bookmark: _Toc10425]第四条  奖学金等级与金额：
优秀学生奖学金设一、二、三等奖；奖学金分别为：一等奖1200元，二等奖800元，三等奖500元。
[bookmark: _Toc13747]第五条  评定办法
1、奖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，新生入学后。从第二学年起，于每学年初根据上学年的成绩，评定本学年的奖学金，按学年一次性颁发。
2、优秀学生奖学金的评定以本学年综合测评成绩为主要依据。
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能参加奖学金的评定：
[bookmark: _Toc5693_WPSOffice_Level1]（1）留校察看期间或在本学年内受纪律处分者；
[bookmark: _Toc7445_WPSOffice_Level1]（2）本学年所修课程（含选修课程）期末成绩有不及格者；
[bookmark: _Toc4456_WPSOffice_Level1]（3）本学年及以前欠缴（全部或部分）学杂费、住宿费等者。
3、获得奖学金人数不超过同年级同专业总人数的9%，其中一等奖不超过1%，一、二等奖总和不超过4%。各专业计算获奖人数时若出现非整数a，则取［a+1］（取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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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等奖学金：综合测评成绩在85分以上；
二等奖学金：综合测评成绩在80分以上；
三等奖学金：综合测评成绩在75分以上。
[bookmark: _Toc6642]第七条  评定组织机构
学院成立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小组。评定小组由院领导、学工处、教务处、系部负责人组成，分管学生工作的院领导任组长，负责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审定工作。具体评定工作由院学生工作处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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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评定的具体程序为个人申请、班级推荐、辅导员签署意见、各系签署审核、学生处审核、院领导审批。 
2、获奖名单在全院范围内进行公示。
第九条  本条例由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小组负责解释。本条例在实行过程中，如遇具体问题，得根据实际情况，由评定小组研究修改或修订临时性实施意见予以解决。
[bookmark: _Toc9947]第十条  本办法于二○一九年秋季开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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